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家長後援會暨社團 

辦理課後社團設置、管理及輔導辦法 
中華民國 103年 3月公告實施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於校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8年 9月於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本校學務處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課後社團有效管理，促進社團健全發展。 

二、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平台，充實學習生活與內容。 

三、培養嗜好興趣，開發多元智能，增進專長能力。 

參、辦理單位及權責 

本校暨社團家長後援會辦理課後社團為場租型社團(以下簡稱社團)由家長向本校課後社團

審議小組提出申請，審查通過後，向本校業務主管單位(學務處)租用上課場地；社團教

學、管理、核銷等事務須由社團家長後援會自行處理並接受本校主管單位督導。 

一、主管單位：學務處，督導各課後社團相關行政事宜。 

二、協辦單位：本校相關業務單位。 

三、課後社團審議小組： 

(一)審議小組之組織：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學務、總務、輔導等四處主任為副主

任委員，學生活動組長擔任執行秘書，教學、體育、設備、親師等四位組長與家長

會代表 1人，共計 11人。 

(二)審議小組之任務： 

1.審議社團成立、解散。 

2.審議社團之評鑑相關事項。 

3.審議社團之其他重要事項。 

4.本小組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 1次為原則。本會開會應有委員 1/2（含）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肆、課後社團設置： 

一、本校學生家長(或社團家長後援會)得申請設置，申請期程：上學期每年 4/31前，下學

期每年 11/31前。 

二、申請時需備齊「社團活動課程計畫書」、「指導教師(或教練)學、經歷表」、「課後社團

營運經費概算表(含社團收費標準)」(相關文件格式請參閱附件)，提供審議小組審查。 

三、審議小組會議審查核可後社團始得招生。 

四、課後社團招生後，無家長後援會者需於一個月內成立家長後援會以主導社團運作、發

展及監督。 

五、社團招生對象以本校在學學生及員工子女為限。 

六、主管單位依據社團需求出租活動場地(如教室、操場、穿堂等空間)，並依據本校「場

地外租收費標準」之原租金 20%優惠作為社團活動場地費(冷氣費用或大型用電費用另

計)。 

七、社團招生梯次(班數)需配合本校場地規畫調整，若有場地需求重疊者，以原使用社團

為優先，社團家長後援會若有異議，請於接獲書面通知(或電子訊息)一週內敘明需求理

由，提出書面申復，經由課後社團審議小組臨時會審議，審議未通過者將不再議。 



八、基於公平互惠原則，社團收費每期總費用(含行政管理、場地使用費、活動費、雜支

等)至少低於校外每期收費金額 20%。 

九、為維護學生學習品質，體育性社團師生比不得高於 1：12，學藝性、活動性社團師生比

不得高於 1：20；社團上課人數若有超出標準之需求，請提出書面說明於審議委員會審

查。 

十、學生參加社團之退費基準如下： 

（一）於確定社團開課日前申請退費者（家長應提出書面申請並敘明理由），退還所繳

費用之全部。 

（二）社團開課後申請退費者（家長應提出書面申請並敘明理由），上課時數未達總時

數 2/3，扣除已上課費用及會費，餘額退費；上課時數已達 2/3以上者，費用不

予退還。學生請假請、補課、退費依社團家長後援會組織章程(不得與本計畫牴

觸)處理。 

（三）社團因故未能開班授課者，應全額退還費用。 

前項退費基準，如學習材料費已購置成品者，則發還成品。 

十一、社團活動以校內空間為授課區域，若需進行校外教學或參訪請於事前 2週提交計畫

至學務處備查，活動當日務必為學生辦理意外險。 

伍、課後社團組織管理： 

一、課後社團成立之家長後援會組織章程與運作請參考「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場租

課後社團家長後援會組織章程參考示例」(如附件)相關規定辦理之。 

二、家長後援會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應密切配合學校相關規定與管理辦法。 

三、家長後援會每學期初得以書面或線上群組或召開會議等方式，從所有參加社團學生家

長中選舉幹部，並說明社團本學期招生與收費狀況、師資課程內容以及未來運作的規

劃，相關紀錄資料於學期末彙整後送交學務處備查。 

四、課後社團財務舉凡收費、支出應由家長後援會幹部監督管理，經費收支細目定期公告

徵信，並學期末送交學務處查核。 

五、後援會每學期結束前得以書面或線上群組或召開會議等方式，說明本學期社團經費收

支明細並討論經費餘額的處理方式，並進行課程滿意度調查(自評)，相關紀錄資料於學

期末彙整後送交學務處備查。 

六、社團實際運作與執行由社團家長後援會負責，社團內部對運作方向有疑問或分歧無法

產生共識時，須以書面通知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討論，應有社團會員 1/2（含）以上出

席，出席會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陸、課後社團審查 

一、審查時間每學年 1次，原則上於每年 6月辦理，申復時亦同。 

二、審查項目包含：社團後援會組織章程、社團幹部架構、社團活動課程計畫書，授課師

資證明、社團開班學生收費公式、社團會員大會會議紀錄(或相關文件)，收支結算表、

招生班別、學生名冊、社團課程滿意度調查、活動照片 8張等。 

三、連續無故未繳審查資料者、連續無故未出席社團會議者，或課後社團經理或指導教師

(或教練)或社員或家長後援幹部有重大違規或影響校譽者，課後社團得暫時停止招生，

停招期限由審議小組審議之，覆議時亦同。 



五、如有以下情形者，應召開臨時審議小組，立即解散課後社團並計算社員剩餘課程數退

費，該社團後援會幹部不得再申辦相同或同質社團： 

(一)違規記點達 10以上(辦法詳見附件)。 

(二)指導教師(或教練)或社員或家長後援會幹部有重大違規影響校譽者。 

(三)指導教師(或教練)辭職、解聘致 2週以上無指導教師(或教練)者。 

(四)指導教師(或教練)或家長後援會決議提出課後社團予以解散者。  

柒、課後社團違規記點另訂辦法施行之。 

 

捌、本辦法經校務會議研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